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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本《规划设计条件》所设定的规划条件，是对本用地进行项目策划、总

平面图设计、建筑设计、规划验收等的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

本《规划设计条件》。本《规划设计条件》包括《文本》和《附图》两部分，

必须同时使用。 

第二条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

办发(2020)51 号)；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 

《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2005）； 

《潮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规定》（2021）； 

《潮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潮府规〔2023〕2号）； 

《潮安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广东省韩江流域管理局关于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占

用已预审和已报批项目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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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关于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与

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交汇用地的情况说明》； 

《关于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与新建鹿湖隧洞引水工程

交汇用地无用地纠纷的说明》；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潮安段)

建设用地的批复》（粤府土审(授)〔2023〕111 号）； 

《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粤发改投审〔2022〕39 号）； 

《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关于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建

设项目(潮安段)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承诺函》；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初步设计报

告的批复》（粤水建设〔2022〕29 号）； 

第三条   使用原则 

本《规划设计条件》未明确的相关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省、市有关的

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规定。 

第二章 用地现状 

第四条   用地范围 

本用地位于甬莞高速由北往南方向鹤陇山隧道入口以北 560米处西部地

块，用地编号为 GX3-01，其具体位置详见《图则》。 

第五条   本用地周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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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为现状甬莞高速，地块周边为现状桉树林、龙眼等植物。 

 

第三章 规划设计要求 

第六条   用地规划要求 

本《规划设计条件》采用“计算指标用地面积”（即计算指标用地界线

范围内的用地面积）计算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有关技术经济指标。

本用地的计算指标用地面积和范围详见《图则》。 

第七条   土地使用性质 

规划土地使用性质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号)进行分级分类。 

规划用地由供水用地（1301）1 类构成，面积 2668 平方米。  

第八条   土地使用兼容性 

本规划设计条件确定的用地性质为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可按照相关规

定兼容部分其它用地。规划范围内进行土地开发时，确需变更规划土地使用

性质的，应符合土地使用性质的兼容性规定，并经潮州市潮安区自然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公用设施用地不得任意改变其用途。 

第九条 开发强度及相关要求 

本用地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GX3-01 地块计算指标用地面积为 2668 平方米，GX3-01地块：计容积建

筑面积≤2668 平方米，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详见《图则》）。 

第十条   配套设施要求 

市政基础设施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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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用地的排水设计应实施雨污分流，排水设计方案应当征求排水主管部

门意见。给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等管线须与城市市政管网衔接，管线工

程设计须与总平面图设计同步进行、同步报审。 

第十一条   道路交通要求 

（一）出入口控制：本用地出入口位于地块西北与东南处，外接村道，

位置及有关限制详见《图则》。 

（二）宜优先采用人车分流的交通组织方式。 

（三）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按《潮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

年）执行。 

（四）自行车（含电动）停车配建标准按《潮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2023 年）执行。 

第十二条   建筑间距要求 

应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视觉卫生等要

求，并结合建设用地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三条   建筑退让空间要求 

临道路一侧建筑红线与道路红线之间的用地须作为景观绿地型公共空

间，由用地权属单位自建，但应服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建成后由政府统

一管理，并纳入城市公共开放空间。 

临城市道路一侧的建筑退让空间为公共空间的延伸，人行道与建筑物之

间不得设置围墙，因安全等原因确需设置围墙的，宜采用通透式围墙并满足

道路红线的退缩要求。 

第十四条   建筑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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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立面设计：防盗网须设于窗内（须同时满足消防救援与逃生

等要求）；附着于建筑外墙上的排烟管、空调主机及排水管等各种设备和管

线不得外露；太阳能等节能热水系统宜与建筑有机结合，协调统一；楼宇标

识等须与单体建筑方案同步设计、同步报审。 

（二）鼓励使用轻质节能的外墙装饰材料，新建建筑不得在二层及以上

采用玻璃幕墙。 

（三）建筑首层所有出入口的上方均须设置雨篷，并作标识装饰处理。 

（四）本项目应按照国家、省、市有关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方面的技术

规范和标准执行绿色建筑建设要求。 

 

 第四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十五条   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用水主要为生活和消防用水，由自来水厂自身提供。 

第十六条   污水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近期用地内宜单独设置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放;远期污水接入省道 233 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大

岭山污水处理厂处理。 

第十七条   雨水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雨水通过雨水管(沟)收集后，排入枫江支流。 

第十八条   电力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用电主要为生产用电和少量的生活用电，近期现状架空线，远

期电缆直埋方式接市政 10kV 电缆。目前电源由现状 110 千伏古巷站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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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通信工程规划 

近期规划区内通过架空线引入,远期规划区内通信由沿市政道路敷设的

通信管道引入。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取得GX3-01地块土地使用权者须按规划要求承担密路网

（包括雨水管、污水管、电力电缆沟、通信管群及路灯和绿化等）的建设。 

第二十一条   非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用地，应遵循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

途的原则，用于绿化美化环境，并作为公共开敞空间。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划设计条件》附图中的给水、雨水、污水、电力、

燃气、通信工程规划图，仅作为工程设计的参考依据，下步工程设计时可结

合实际情况进行优化调整，以相关部门批复的工程设计方案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划设计条件》的解释权归潮州市潮安区自然资源局。 

第二十四条   发卷日期超过一年尚未使用的《规划设计条件》，须经潮

州市潮安区自然资源局核实后方可使用。 

 

 

 

 

 

 

 




